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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３ 年重新修订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

病防治法》 （以下简称 《职业病防治法》 ） 和 《职业病诊断

与鉴定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 ）， 明确了各相关

部门在职业病诊断与鉴定过程中的责任， 为劳动者特别是农

民工顺利进入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程序提供了法律依据。 然而

实际工作中仍然会出现许多问题和争议， 处理不当会激发社

会矛盾， 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现结合 ２００７—２０１８ 年北京市

４５５ 例职业病鉴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争议进行梳理分析， 提

出相应对策， 为进一步做好职业病诊断与鉴定工作提供参考。
１　 职业病诊断鉴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１ １　 申请职业病鉴定以农民工尘肺病为主

２００７—２０１８ 年共受理职业病鉴定申请 ４５５ 例， 确诊为职

业病 １１３ 例。 职业性尘肺病 ４３０ 例， 其中农民工 ４２２ 例， 确诊

为职业性尘肺病 １１２ 例； 职业性化学中毒 １２ 例， 其中农民工

７ 例， 确诊为职业病 １ 例； 其它职业病 １３ 例， 其中农民工 １０
例， 均未确诊为职业病。 可见， 申请职业病鉴定以农民工尘

肺病为主。
１ ２　 农民工职业病诊断与鉴定难以进入法律程序

农民工进入不了职业病诊断与鉴定法律程序， 主要原因

是用人单位贪图私利， 为逃避法律责任不提供或不如实提供

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史， 导致农民工的职业史和接触职业病

危害情况不明确。 农民工迫于生计， 就业时不得不放弃自己

的一些权利， 与用人单位之间没有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导致

劳动关系不清［１］ 。 在受理过程中， 由于用人单位不提供或不

如实提供职业史等所需资料， 监管部门又缺乏强有力的制裁

手段， 导致农民工的不满情绪直接指向职业病诊断和鉴定机

构， 加大了职业病诊断和鉴定工作的难度。 在受理职业病鉴

定 ４５５ 例中， 有 ８ 例因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方式和时间与

用人单位之间有争议， １５ 例因未签定正式劳动合同， 导致农

民工职业性粉尘接触史时间较短。
１ ３　 新的职业病诊断与鉴定制度值得商榷

新修订的 《职业病防治法》 加强了职业病诊断与鉴定过

程中各部门的责任， 体现了扶助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功能，
对解决职业病诊断与鉴定工作中出现的纠纷、 争议提供了法

律依据， 对保障劳动者健康， 缓解社会矛盾冲突， 维护社会

稳定，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的职业病

诊断与鉴定制度消除了职业病诊断申请门槛， 超出 《职业病

分类和目录》 范围或不存在 “法定职业健康损害” 的疾病进

入了职业病诊断和鉴定程序， 造成诊断与鉴定机构人力和物

力资源的浪费， 劳动者与诊断和鉴定机构之间的矛盾逐渐增

多。 在我们受理的申请病例中， １ 例外企药厂的管理人员， 因

工作中接触电脑、 手机等电磁辐射 ６ 年， 出现眼睛不适等症

状， 自认为与职业接触有关， 在职业病诊断机构就诊后对出

具的 “无职业性急性电光性眼炎” 的诊断结论有异议而申请

职业病鉴定。 另有 １ 例公司管理人员， 因接触电脑发生手臂

疼痛， 对职业病诊断机构出具的 “无职业性手臂振动病” 的

诊断结论有异议而申请职业病鉴定。
１ ４　 职业病诊断网络不健全， 重复诊断现象屡有发生

职业病诊断机构尚未实现信息共享， 常出现劳动者为确

诊为职业病到多家诊断机构进行重复诊断的现象。 过去煤矿

工人由用人单位定期统一组织到附近所属的工业系统职业病

防治机构进行职业健康体检和职业病诊断。 现在由于交通便

利， 农民工的经济水平提高， 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也不断增

强， 特别是确诊为职业病可以解决就业、 生活、 医疗保障等

与切身利益相关问题， 驱使农民工到市区具有职业病诊断资

质的综合医院进行重复诊断。 更有甚者当用人单位拒绝提供

进行重复诊断所需的职业病诊断材料时， 便采取私刻公章伪

造职业史、 让已确诊者冒名顶替拍摄 Ｘ 射线胸片等手段， 以

达到诊断尘肺病的目的。 重复诊断不仅给诊断机构本身带来

资源的巨大浪费， 也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和负面影

响。 在我们受理的职业病鉴定申请中， 有 ６８ 例在两家职业病

诊断机构分别进行了职业病诊断， 其中 １１ 例存在冒名顶替

行为。
１ ５　 专业队伍后备力量匮乏， 法律和责任意识不强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是集政策与法律、 职业医学和临床医

学于一体的高标准、 高技术性医学实践活动。 必须在排除其

他疾病的基础上， 依据接触水平⁃身体健康损害效应分析， 方

能确诊。 同时， 还要运用法律术语做出最终的诊断和鉴定。
上世纪 ８０ 至 ９０ 年代， 每年全国各地的职业病诊断医师到北

京进修学习， 通过实战抢救等提高职业病诊断医师的专业技

术水平。 ２０００ 年以后， 由于政府加大了对有毒有害作业的管

理， 职业病临床接诊职业中毒抢救的病例明显减少， 主要是

尘肺病病人的诊治工作， 病种单一。 目前职业病诊断鉴定人

员队伍的现状： （１） 职业病诊断医师多来自临床医学专业，
工作中职业中毒病例少见； （２） 缺乏系统的职业医学知识培

训， 特别是对 《职业病防治法》 及其配套法规和职业病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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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缺乏系统的学习和了解， 往往凭临床知识、 经验进行职

业病诊断， 易造成误诊； （３） 专业队伍人员梯队断档， 思想

不稳定， 部分人员不愿从事职业病诊断治疗工作。 （４） 因循

守旧， 造成劳动者及用人单位均不满意， 给政府带来很大的

压力。 北京共有 ７ 家职业病诊断机构， 曾经有 ６００ 余名医师

取得了北京市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 目前约 １０％的医师从事

职业病诊断工作。 其他医师虽取得了职业病诊断资格， 因职

业健康检查工作或其他方面的需求， 从未从事过职业病诊断

工作。
１ ６　 缺乏完整的质量管理体系

职业病诊断机构最突出的问题是缺乏质量管理体系， 从

而导致职业病诊断争议事件增加。 主要表现： （１） 诊断程序

不规范， 如在尘肺病诊断过程中， 不按尘肺病诊断标准的要

求对照标准片， 而是以个人的读片临床经验进行诊断， 增加

了诊断误差； （２） 资料收集、 整理、 分析不全， 如不与用人

单位沟通， 不收集劳动者既往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等资料，
仅凭就诊职业病诊断机构所做的检查结果即作出职业病诊断

结论； （３） 无病历书写技术规范； （４） 职业病诊断证明书等

法律文书书写不严谨， 诊断术语不符合法律法规和职业病诊

断标准的要求， 如影像科医师在高仟伏 Ｘ 线胸片的诊断结果

中即出具尘肺病的诊断结论； （５） 缺少专职质量控制人员。
１ ７　 诊断设备和技术不达标

尘肺病的主要诊断依据是 Ｘ 射线胸片， 影像设备的配置

直接影响 Ｘ 射线胸片的质量。 《职业性尘肺病的诊断》
（ＧＢＺ７０—２０１５） 修订中增加了数字化摄影 （ＤＲ） 胸片作为

尘肺病诊断的主要依据。 为了使高仟伏与 ＤＲ 两种胸片具有

可比性， 减少诊断误差， 标准中附录 Ｆ 对 ＤＲ 胸片技术要求

作出了明确规定。 但有些诊断机构技术人员在 ＤＲ 胸片拍摄

过程中未严格按照标准要求进行参数调整及图像处理， 所拍

摄的 Ｘ 射线胸片与高仟伏 Ｘ 射线胸片无可比性， 或不按原始

图像大小进行打印胶片， 容易出现诊断误差。 另外从事职业

病诊断工作的医师以临床医师为主， 在日常工作中接触影像

资料较少， 尤其对尘肺病的鉴别诊断技术缺乏经验， 也是造

成诊断误差的原因。
１ ８　 职业病鉴定专家出现意见分歧

在职业病鉴定实际工作中， 随机抽取的 ５ 名专家组成的

专家组， 在出具鉴定意见时有时会出现所谓的 ３ ∶ ２ 的情况。
如果随机抽取 ７ 名或 ９ 名专家也有可能出现 ４ ∶ ３ 或 ５ ∶ ４ 的情

况， 仍达不到 《管理办法》 规定的 ２ ／ ３ 以上成员通过的要求。
职业病鉴定是卫生行政行为， 必须严格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

执行， 专家只能随机抽取一次， 问题解决不好会直接影响鉴

定结论的法律性和公正性， 引发社会矛盾。
２　 对策

２ １　 从源头控制农民工尘肺病的发生

（１） 严格执行建设项目防尘设施 “三同时”， 确保新建

项目粉尘防护设施齐全有效； （２） 落实粉尘防治主体责任，
用人单位建立健全粉尘防治规章制度和责任制； （３） 粉尘作

业场所配备专职管理人员， 负责粉尘防治日常管理工作； （４）

按照要求开展工作场所粉尘日常监测和定期检测， 发现有害

物质超标及时控制解决； （５） 配备合格有效的个人粉尘防护

用品， 加强防尘设施设备维护管理； （６） 定期进行职业卫生

宣教培训， 使农民工清楚所从事工作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提高粉尘防范能力和自我防护意识； （７） 卫生行政部门定期

对用人单位粉尘防治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提请地方政府依法予以关停职业病危害因素严重超标企业。
２ ２　 定期安排农民工职业健康检查

（１） 建立农民工个人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依法进行上岗

前、 岗中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并书面告知检查结果， 提

供健康监护档案复印件； （２） 不得安排未经岗前职业健康检

查或有职业禁忌的农民工从事粉尘作业， 在岗期间职业健康

检查发现有职业健康禁忌的， 应当调离有健康损害的工作岗

位； （３） 对疑似尘肺病农民工应当及时安排诊断， 离岗前未

进行职业健康检查的农民工不得与其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
（４） 发现疑似尘肺病和职业禁忌证的应当及时书面告知农民

工和用人单位， 并将疑似病例报告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卫生行

政部门。
２ ３　 有效解决争议问题

２ ３ １　 解决有关材料缺失和争议的问题　 采取卫生行政部门

判定的方式， 解决有关材料缺乏和争议的问题。 （１） 用人单

位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供职业病诊断与鉴定所需资料的， 按照

《职业病防治法》 第四十七条和 《管理办法》 第二十五条规

定， 提请卫生行政部门督促用人单位提供； （２） 劳动者对用

人单位提供的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等资料有异

议的， 按照 《职业病防治法》 第四十八条和 《管理办法》 第

二十六条规定， 提请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卫生行政部门进行调

查， 卫生行政部门自接到申请之日起 ３０ 内对存在异议的资料

或者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情况作出判定， 在卫生行政部

门作出调查结论或者判定前， 诊断和鉴定机构可以中止职业

病诊断与鉴定； （３） 劳动者的用人单位解散、 破产， 无用人

单位提供职业病诊断资料的， 按照 《职业病防治法》 第四十

八条和 《管理办法》 第二十六条规定， 提请卫生行政部门进

行调查， 卫生行政部门自接到申请之日起 ３０ 日内对存在异议

的资料或者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情况作出判定， 作出调

查结论或者判定前， 诊断和鉴定机构可以中止职业病诊断与

鉴定。
２ ３ ２　 引入劳动仲裁机制　 劳动者对劳动关系、 工种、 工作

岗位或者在岗时间有争议的， 按照 《职业病防治法》 第四十

九条和 《管理办法》 第三十六条规定， 向当地的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接到申请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

会必须受理并在 ３０ 日内作出裁决。 在北京市职业病诊断和鉴

定工作实践中， 提请卫生部门和劳动部门回复的有关诊断鉴

定资料， 尽管时效无法保证， 但基本能保证农民工顺利进入

职业病诊断和鉴定程序， 缓解了因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相关材

料缺乏而引发的矛盾。
２ ４　 加强质量控制

２ ４ １　 加强职业病诊断质量控制　 北京市职业病诊断质量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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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中心每年都对职业病诊断机构进行年审考核， 考核内容：
（１） 有无质量控制体系手册， 包括 （ ａ） 质量负责人职责、
质量控制目标、 质量手册的管理； （ｂ） 岗位职责； （ｃ） 职业

病相关法律法规文件； （ｄ） 职业病诊断流程； （ｅ） 职业病临

床工作有关的技术规范和各种职业病诊疗常规； （ ｆ） 职业病

就诊登记表， 职业病诊断患者告知书， 提交用人单位、 卫生

和劳动部门的各种表格， 发函使用流程和规范； （ｇ） 职业病

诊断证明书和职业病诊断专用章的管理和使用规定。 （２） 专

业队伍的建设。 （３） 职业病诊断是否按法定程序进行。 （４）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结论的符合程度。 （５） 职业病诊断医师的

法律法规培训。 （６） 病历和职业病诊断证明书的书写是否规

范等。 及时发现问题， 牢固树立依法执业意识， 提升法律水

平和业务素质。
２ ４ ２　 完善设备及专业技术水平 　 针对 Ｘ 射线胸片质量对

诊断结论影响较大的问题［２］ ， 建议诊断机构在影像设备的购

置及使用中， 严格按照 《尘肺病诊断标准》 （ＧＢＺ ７０—２０１５）
的技术要求， 进行摄影参数调整及图像处理， 调试中关闭组

织均衡、 边缘增强、 降噪等图像处理参数和调整亮度 （密

度）、 对比度等参数， 以获取符合尘肺病诊断质量要求的 Ｘ 射

线胸片。 同时对职业病诊断医师进行尘肺病诊断新标准的培

训， 加强对结核病、 间质性肺病、 肺部肿瘤等相关疾病的鉴

别诊断能力， 提高阅片水平， 减少误诊率。

２ ５　 合理有效地解决诊断分歧

职业病鉴定专家组在出具职业病鉴定意见时出现 ３ ∶ ２
时， 应按照 《管理办法》 第四十七条规定， 由专家组组长组

织充分合议后， 再做出职业病鉴定结论。
２ ６　 加强职业病诊断机构网络平台建设

搭建职业病诊断机构网络平台实现信息化管理， 避免劳

动者在不同的职业病诊断机构进行重复诊断， 实现职业病诊

断信息共享。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的法制化和制度化管理， 是依法做好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工作的根本保证。 也是落实十大部委关于

印发 “加强农民工尘肺病防治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３］ 精神，
保护农民工健康权益的法律依据。 但是， 职业病诊断鉴定工

作还存在许多问题， 面临各种挑战， 应继续总结经验， 为保

证劳动者健康， 构建和谐社会而不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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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性艾滋病是指作业人员 （限于医疗卫生人员和人民

警察） 在职业活动中意外感染艾滋病病毒 （ｈｕｍａｎ ｉｍｍｕｎｏｄｅ⁃
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ｖｉｒｕｓ， ＨＩＶ） 所 引 起 的 获 得 性 免 疫 缺 陷 综 合 征

（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ＡＩＤＳ）。 ２０１３ 年 新 版

《职业病分类和目录》 将职业性 ＡＩＤＳ 列入职业性传染病范

畴， ２０１７ 年 《职业性传染病的诊断》 （ＧＢＺ ２２７—２０１７） 中增

加了 ＡＩＤＳ 诊断条款。 在此期间， 我院曾接收 １ 例疑似职业接

触所致 ＡＩＤＳ 病例， 现结合 ＧＢＺ ２２７—２０１７ 对诊断中的问题进

行列举和探讨。
１　 基本资料

１ １　 临床资料

患者， 男， ３６ 岁， 肛肠外科医师。 自述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夜班时左手腕关节不慎被钉子刮伤， 表皮伤， 长约 ２ ｃｍ，

少量流血， 未予处置， 之后佩戴医用手套为一名肛周脓肿患

者换药 （入院检查证实为 ＨＩＶ 感染）， 换药过程中因手套脱

落， 左手腕伤口被患者肛周脓血污染， 立即自行用安尔碘进

行消毒处理， 无其他人在场， 事后未告知任何人。 １２ ｄ 后自

觉乏力不适， 自行到当地医院检查 ＨＩＶ 抗体， 结果为待复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６ 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确认为ＨＩＶ⁃１抗体

阳性。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６ 日在当地传染病医院诊断为 ＨＩＶ 感染

（ＣＤ４＋ ２７３ 个 ／ μｌ）， 口服齐多夫定 （ＡＺＴ）、 拉米夫定 （３ＴＣ）
和奈韦拉平 （ＮＶＰ） 药物治疗。
１ ２　 流行病学资料

１ ２ １　 基本调查　 填写职业病诊断就诊登记表， 确认自述材

料、 化验结果和证明人等， 并了解个人及既往健康情况、 家

庭及婚姻情况等。
１ ２ ２　 职业暴露史　 当晚值班记录未记载患者给 ＨＩＶ 感染

者换药， 而且患者手腕部损伤及受伤部位污染事件无证明人。
患者任职的医院证实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患者向科室汇报疑似被

感染情况， 医院未向上级相关部门报告。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６ 日医

院接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出具的该医师 ＨＩＶ 抗体检查阳性结

果的通知。
１ ２ ３　 ＨＩＶ 病毒学检测结果 经某医科大学艾滋病监测筛查

和检测确证实验室进行 ＨＩＶ 相关病毒学检测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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